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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高新区新疆浩合管业科技有限公司“6·14”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4 年 6 月 14 日 10时许，哈密高新区新疆浩合管业科技

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51.46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法律法规，

经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由副区长任组长，区应急管

理局、哈密高新区管委会、区公安局、区人社局、区总工会等单

位部门派员组成的“6·14”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同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询问当事人、综

合分析等调查取证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直接原因和间

接原因、人员伤亡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

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

的突出问题，制定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哈密高新区新疆浩合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6·1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新疆浩合管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合管业”），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650502MA796Q1B8J，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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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21年 4月 25日，营业

期限：长期，法定代表人：蒋安安，住所：新疆哈密市伊州区广

东工业园区天河大道南侧、泰山路西侧。经营范围：橡胶制品制

造；塑料制品制造；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

售；橡胶制品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合成材料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

五金产品零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水利相关咨询服务；专用设

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仪器仪表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气设

备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办公设备销售；金属丝

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材料制造；防腐材料销售；日用玻璃制品

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蒋安安父亲蒋传学。

浩合管业设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组长蒋传学，负责公司

全面工作，副组长刘勇，负责公司生产及安全工作。浩合管业制

定了《新疆浩合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行车

安全操作规程》《装卸工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等 7个操作规程。

（二）相关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安全监管情况

哈密高新区分别于 2024 年 1 月 24日、3 月 13 日、3 月 29
日、4 月 30 日对浩合管业检查 4 次，下发《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记录表》1份、《哈密高新区包联干部安全生产检查表》2份、

《哈密高新区企业安全生产检查表》1 份。检查出 17 条问题隐

患，并由检查人员完成了整改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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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人员的合同、劳动关系等情况

1.陈建江（死者），男，汉族，新疆哈密人，浩合管业普工。

2024 年 1 月 1 日，浩合管业与陈建江签订《劳动合同书》，雇

佣陈建江从事普工工作，并对其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2.刘勇，男，甘肃省天水市人，浩合管业车间主任。

3.马玉，男，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人，哈密市佰年管业

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蒋传学）操作工，事故发生前，借

调至浩合管业进行装车工作。

4.南爱明，男，甘肃省天水市人，哈密市佰年管业科技有限

公司操作工，事故发生前，借调至浩合管业进行装车工作。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6月 14日 9时许，车牌号为新 L23482半挂车驶入浩合管业

厂区停靠在 1号车间西门处，车间主任刘勇安排浩合管业普工陈

建江及操作工马玉、南爱明进行装车作业。南爱明负责向叉车叉

齿上摆放 PVC管，刘勇负责驾驶叉车起吊 PVC管，陈建江和马

玉负责在半挂车上摆放 PVC管。

10 时 01 分，陈建江在半挂车厢尾部摆放 PVC 管过程中，

不慎从 3.35米高的半挂车上坠落。

（二）应急救援情况

马玉看见陈建江从车上坠落至地面后，向车间主任刘勇喊

道：“老陈掉下车了！”刘勇立刻跑到陈建江掉落的位置查看，

发现陈建江左耳、鼻子、嘴巴有血液流出，刘勇立刻让南爱明拨

打 120。10时 02分，南爱明拨打 120。10时 21分，120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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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事故现场，将陈建江送往哈密市中心医院。10时 39分，120
救护车到达哈密市中心医院，急救中心医护人员对陈建江进行抢

救。13时 29分，陈建江经哈密市中心医院抢救无效宣布无生命

体征。

（三）事故报告情况

10时 43分，刘勇拨打 110报警。11时，110指挥中心向伊

州区应急管理局通报事故情况，11时 20分，浩合管业向伊州区

应急管理局上报事故情况。随即伊州区应急管理局分别向伊州区

委、区政府和哈密市应急管理局书面报送事故快报。

（四）应急救援评估

从本起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总体情况看，事故单位现场人员响

应迅速，能够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企业能

够积极做好善后安抚工作，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区政府和相关

部门立即开展了应急处置及善后处理工作。从本起事故应急救援

处置情况总体情况看，事故信息上报及时，应急响应迅速，现场

处置科学，善后工作妥善处理。

（五）善后情况

2024年 6月 19日，浩合管业与陈建江家属签订了《赔偿协

议书》，该起事故善后赔偿工作已妥善处理。

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死亡人员情况

陈建江，男，汉族，59岁，户籍地址：新疆哈密市,生前系

新疆浩合管业科技有限公司普工。

（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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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151.46万元。

四、现场勘查情况

事故现场有一辆车牌号为新 L23482 的中国重汽 HOWO 半

挂牵引车，总质量 25000KG，最大允许牵引质量 40000KG。半

挂长 13米，宽 2.55米，高 3.35米，栏板呈闭合状态，半挂车内

装满塑料制管。

五、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未佩戴安全帽，站在仓栅式半挂车

货物（PVC管）上摆放 PVC管的过程中不慎跌落，头部着地导

致受伤死亡。

（二）间接原因

浩合管业装车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培训教育不到位。未安

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监督作业人员按规定佩戴使用

劳动防护用品，未严格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三）事故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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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组认定，哈密高新区新疆浩合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6·1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陈建江，新疆浩合管业科技有限公司普工。在厂区进行装

卸作业时违规作业，在未穿戴好规定的劳动护具情况下进行装卸

作业，不慎从货车上跌落至地面死亡。该行为违反《装卸工安全

技术操作规程》第 3.2的规定（工作前应穿戴好规定的劳动护具，

认真检查装卸搬运工具，应完好和适用）。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

亡，不予追究责任。

2.蒋传学，新疆浩合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负责公

司全面工作，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1]的规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2]的规定，建议由

区应急管理局对蒋传学予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行政

处罚。

3.刘勇，新疆浩合管业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负责公司现

场管理和安全工作，未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未能制止和纠正员工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对

该起事故负有管理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

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

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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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3]、第六项[4]的规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5]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

局对刘勇予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罚款行政处罚。

（二）对事故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1.浩合管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监督、

教育作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6]、第四十五条[7]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8]

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9]的规定，建

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浩合管业予以 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给予监管部门的处理建议

1.哈密高新区管委会。于 2024年 1月 24日、3月 13日、3
月 29日、4月 30日对浩合管业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已履行

属地监管职责，建议免予追究哈密高新区管委会责任。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履行下列职责：（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

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

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

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

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9]《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

款：（二）造成 1人死亡，或者 3人以上 6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 50

万元以上 70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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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防范措施及整改建议

（一）浩合管业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切实履行安全生

产的主体责任，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要求，全面加强安全生

产工作，严防事故再次发生。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切实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增强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

切实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制止从业人员违章作业的行

为，确保从业人员严格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程。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提高安全管理人员和从业人

员的安全意识和技能。要强化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安排专门人员

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作业人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落实安全

措施。要向作业从业人员配发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

并监督、教育作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

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二）哈密高新区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增强安全生产“红

线”意识，进一步强化建筑施工安全监管工作，加大隐患排查治

理力度，发现人员违规违章行为要严格追究责任。要加强建筑领

域安全生产宣传工作，督促企业严格开展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并确

保落实到位。

“6·14”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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